采购服务合同

发包人（甲方）：
承包人（乙方）：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法定代表人：
联系方式：
开户银行：
银行账号： 

甲方公开采购2026年白沙街绿化管护服务项目，乙方通过投标方式成为本服务项目承包服务商。现甲、乙双方本着团结协作、平等互利的原则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，达成下列条款。
第一条：项目概况
1、项目名称：2026年白沙街绿化管护服务项目
2、服务范围：良化东、良化南、良化西、良化北、甘化、甘棠、启华、盛华、凤潮、美景、侧贤、会龙、东华等13个社区
3、服务内容：安排5人听从街道绿化队的调度、安排，负责绿化管护
第二条：合同价
本项目合同价为¥           元，大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（上限5人/年，含税）
第三条：服务期限
服务期限：自     年   月   日起，至     年    月    日止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四条：服务要求
1、要求服务商为白沙街提供5名有绿化工作经验的人员，听从街道绿化队的调度、安排，从事绿化管护工作。考虑到5名人员有可能需要爬梯登高作业或乘坐高空作业车在高处作业，所以服务商提供的5名人员需要身体健康、手脚灵活。
2、合同期内服务商不能无故辞退或替换人员，而甲方在合同期内按月对5名人员进行考核，如有人员考核不合格，甲方可要求服务商替换该名人员，服务商需配合甲方无条件及时替换该人员。
3、乙方向甲方保证其所提供的人员经过专业的培训，且在施工过程中采取了符合标准的安全措施；乙方应负责施工期间的安全问题，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；若因施工造成第三人损害或甲方财产损失，乙方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。
4、服务人员¥       元/人/年 ，如果乙方提供服务人数不足5人，按实际投入服务人数结算。
第五条：考核要求
    每月按德、能、勤、绩四个方面考核，总分低于70分为不合格，70-79分为合格，80-89分为良好，90-100分为优秀。
第六条  项目款支付办法: 按月支付。由甲方对乙方提供的服务进行考核，甲方在考核结果确认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服务费用划至乙方账户。
第七条：双方责任
1、甲方责任：
（1）合同期间，甲方可派人员对本项目服务质量进行监督检查。
（2）甲方收到乙方项目结算申请后，应在十个工作日内与乙方组织结算。对结算资料有异议的，应书面向乙方提出，如乙方不能提供双方签字确认的资料，甲方对该部分不予结算。
2、乙方责任：
（1）按服务合同内条款履行服务；
（2）做好安全生产，如因乙方原因导致安全事故发生由乙方负责，因其他原因由责任方承担；
（3）乙方收到甲方结算的服务费用后，需立即支付工人工资，不得无故拖欠。
第八条：违约责任
1、甲方不能无故终止或解除合同，如因甲方终止或解除合同（乙方违约的除外），必须赔偿乙方因此造成的一切损失。
2、乙方不能无故终止或解除合同，如因乙方终止或解除合同（甲方违约的除外），必须赔偿甲方因此造成的一切损失。
3、甲方或乙方单方原因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，可经双方协商同意后解除合同，所造成的损失由双方各自承担，否则无法履约方必须赔偿履约方一切损失。
4、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，由双方解除合同，所造成的损失由双方各自承担。合同任何一方延迟履行合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，不能免除另一方因不可抗力造成损失的责任。
5、本条所称的“一切损失”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、律师费、公证费、鉴定费、保全费、保险费、差旅费等全部费用。
第九条：其它规定
1、对本合同约定不明或没有约定的，依照甲方的招标文件、乙方的投标文件理解。
2、若服务内容发生增减变更须有甲方书面同意。
3、本合同双方要共同遵守，严格执行，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任何条款，均属违约。
4、本合同如有不周之处，可由双方协商解决或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连同本合同一并执行。
5、如发生争议时，经双方协商解决。经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合同履行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请求解决。
6、本合同一式制作肆份，双方各执贰份，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7、本合同经双方签名，盖章后生效。

（此页无正文，仅供签章）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项目负责人：
日      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

乙方（盖章）： 
法定代表人：
项目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日      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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